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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收到中标结果公示后，联合体还需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合同金额、

条款、联合体各方在项目公司中的出资比例等事项还需协商确定，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8年1月9日，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发出《睢县水环境整体改善

一期工程PPP项目中标结果公示》（网址http://www.ccgp.gov.cn/cggg/dfgg/zbgg/2

01801/t20180109_9455701.htm）。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和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联合体成员）

成为睢县水环境整体改善一期工程PPP项目中标单位。 

一、中标结果公示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睢县水环境整体改善一期工程 PPP 项目 

2、中标单位： 

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联合体成员） 

3、项目地点：睢县城区 

4、项目总投资：约 90,648.09 万元（估算） 

5、项目期限：项目合作期为 20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 



6、合作方式：项目采用 PPP 模式，由政府指定机构和中标单位共同出资组

建项目公司，具体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并于合作期满后将项目设施、

设备、配套基础设施无偿地移交给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7、中标金额： 

工程建安费：99.00 % 

可行性缺口补助总额：198,989.32 万元 

运营绩效服务费总额：32,372.85 万元 

8、回报机制：项目采用使用者付费与可行性缺口补助相结合的回报机制 

9、招标人： 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 

10、招标代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 

二、项目招标人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 

地址：睢县湖东路与锦绣大道交叉口南 50 米路东 

2、最近三年招标人与公司的业务情况 

公司与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于 2017

年 6 月与其签订《睢县振兴路应急站治理服务协议》，合同金额为 1,219 万元；

2017 年 6 月与其签订《睢县万口加药点运营服务协议》，根据实际发生金额结

算；2017 年 9 月与其签订《睢县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提标及扩容项目总承包

合同》，合同金额为 7,265.06 万元。2017 年 12 月与其签订《睢县第三污水处理

厂（新概念污水厂）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 17,977.02 万元。 

三、联合体其他成员的基本情况及职责分工 

1、联合体其他成员基本情况 

（1）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森 

注册资本：1,680,296.82 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市纬五路 11 号 

经营范围：水库、灌区、河道治理、引调水、水生态建设，水资源开发、水

电站、水利风景区等水利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土地整理与房地产



开发，供水、水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新能源、生态环境工程的投资、建设、运

营、管理；高新技术产业、经济技术合作、企业管理等技术咨询。 

股东：河南省人民政府 

（2）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 

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姚斌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市安平路 77 号 

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承包与

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

劳务人员；混凝土构件预制、建材及设备、金属材料的销售；房屋租赁；车辆租

赁；机械设备、机具的租赁；建筑类特种设备、材料的租赁；建筑类材料销售。 

股东：河南省水利厅 

2、职责分工 

联合体牵头人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承担项目的投资、融资、运营、

移交工作，联合体成员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主要承担

项目的工程建设、施工工作。 

公司与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不存在关联关

系。 

3、项目公司情况 

联合体（社会资本方）拟与政府指定机构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

实施。其中政府指定机构股权比例为 5%，社会资本方股权比例为 95%。项目资

本金比例为项目总投资的 20%，由项目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以货币方式出资。联

合体各方在项目公司中的出资比例尚未确定，尚需联合体各方及招标人协商并在

相关文件中约定。 

四、中标项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若合同正式签订并正常履行，有利于公司继续拓展小流域环境综合治理业务

和展示黑臭水体治理解决方案，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积累相关经验和能力，预计在

在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分别为公司带来工程建设收入和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收到中标结果公示后，公司还需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合同金额、条款、

联合体各方在项目公司中的出资比例等事项还需协商确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具体细节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9日 


